
附件五

教師資格審查名冊（學位審查）

註：１、本表為自審與非自審學校均適用。

　　２、同案所有送審人請按審查等級（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）依續填列。

　　３、「送審年月」即報部之公函年月，但自審學校免填。

　　４、「送審年月」、「起聘年月」均以民國計年。

　　５、「學校審查結果」一欄，請填列國內外學位查證結果，如查證屬實者請填「核符」，經查證無

法認定者請填「待符」。



教師資格審查名冊（著作審查）

註：１、本表為自審與非自審學校均適用。

　　２、同案所有送審人請按審查等級（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）依續填列。

　　３、「送審年月」自審學校免填。

　　４、「送審年月」、「起聘年月」均以民國計年。

　　５、附送「迴避參考名單」者請於「備註」欄註記「*」。


